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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

杜 文 玉

摘　要：唐五代时期对地方官员的监察，除了御史台派御史和皇帝临时遣使分巡各地外，各级地方政

府内部亦置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，其中在藩镇使府中置有节度判官或观察判官，合称两使判官，此外还

置有孔目官，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内部监察体制。两者的分工是：两使判官主要负责监察事务，孔目官主

要负责文案的勾稽，从而达到对政务监察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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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唐五代的监察制度研究成果颇丰，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有所涉及，但大都论述的是中央对
地方的监察，对地方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则很少涉及，有关藩镇使府内部监察体制的研究尤为稀见。
研究唐代地方职官制度的论著，虽对某些职官的监察职能有所涉及，但由于论述的角度不同，没有对
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①。

一、两使判官的设置与选任

关于唐前期的地方监察制度，何汝泉已有过详尽的研究，然而只是从御史台派员巡按和皇帝临
时派遣采访使、巡察使、黜陟使、按察使等使职分巡各地，以监察地方官员的角度进行论述的，体现的
还是中央对地方的监察。宁欣所论述的是财政系统的巡院官员带御史衔者，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作
用，说到底仍然是中央对地方监察的一种体现（出处均见注①）。其实在唐五代始终都存在着一套针
对各级地方政府而确立的内部监察体制，这一体制既与勾检制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又有着明显的差别。
勾检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受（付）事发辰，二是勾检稽失，三是省署钞目②。主要是针对各级
官府在公文收发以及处理方面而制定的一套程序性的制度，尤其侧重于财政方面的审计。其所具有
的监察方面的意义，主要表现在可以提高各级官员的办事效率，避免或减少失误，此外对官员的权力
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，便于对失职官员责任的追究。勾检制与监察制度之间的关系还表现在，在地
方政府中有些负责勾检的官员往往同时也负有监察之责。有人说勾检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，只
是唐代行政制度的一个子系统③。更准确地说，其应该是监察制度的一个子系统。关于勾检制学界
已有不少的研究，本文主要针对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机制（包括勾检制）问题进行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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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学报》１９８９年第６期。胡宝华《唐代监察制度研究》（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２００５年）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地方监察制度。

②　王永兴：《唐勾检制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１年，第３　４页。

③　李志刚：《唐代勾检制度研究》，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３１ ３２页。



　　有关唐代藩镇使府中负责监察的职官设置情况，各种政书均未有明确记载，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
和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虽然记载了节度与观察使府有判官的设置，却未明确记载其职能情况，这是学
界长期以来对此问题没有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。综合各种典籍以及碑石资料的记载，使我们得以知
悉在这一级政府中负有此责的是判官和孔目官，其中尤以前者最为重要。还有一点需要说明，在唐
五代凡充使事繁者，多置判官以为助手，此外，设在地方的防御使、团练使等，其下也皆置有判官，这
些都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。这里所谓判官，是指节度判官和观察判官，合称两使判官。
两使判官在使府中地位颇高，地位仅次于副使，但实际权力却高于副使。胡三省说：“唐诸使之

属，判官位次副使，尽总府事。又节度使或出征，或入朝，或死而未有代，皆有知留后事，其后遂以节
度留后为称。”①又说：“判官，幕府右职也。”②李光弼出镇徐州时，“惟军旅之事自决之，自余众务，悉
委判官张 。……诸将事 如光弼，由是军中肃然，东夏以宁”。田神功任兖郓节度使时，“留前使判
官刘位等于幕府，神功皆平受其拜；及见光弼与 抗礼，乃大惊，遍拜位等曰：‘神功出于行伍，不知礼
仪，诸君亦胡为不言，成神功之过乎！’”③可见节度判官地位之高。类似这样的事例还很多，如孔戣在
郑滑节度使卢群手下任判官，“群卒，摄总留务”④。再比如“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”⑤。这
说明节度副使名为副职，实则无权，其实际地位不要说与判官比，即使行军司马也比其权重。
两使判官在知留后事时，自然要全面掌管使府军政，在通常情况下，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长官处理

军政事务，史载节度使府置“判官二人，分判仓、兵、骑、胄四曹事”⑥。实际上判官所管事务十分繁杂，
如淳于晏“及历数镇皆为判官，军府之事，咸取决焉。至于私门簿籍，婢仆支分，事无巨细，但取决于
晏”⑦。除了这些事务外，其重要的职责就是勾检与监察。先简要谈一谈其勾检职能，据《唐会要》卷
五十八《左右司郎中》：“按《公式令》：应受事，据文案大小，道路远近，皆有程期。如或稽违，日短少差，
加罪。今请程式，常务计违一月以上，要务违十五日以上不报，按典请决二十，判官请夺见给一季料钱。”
前已论及，勾检制的内容之一就是受（付）事发辰，即收到上级或者其他部门转来的公文，要登记

清楚接收的日期，何日将公文交付何人处理，都要及时登记，作为计算程限、检查是否按时处理完公
文的依据。如果超过一定的期限，就要对判官进行处罚。上引同书还载：“其急要文牒，请付当道进
奏院，付送本使。委观察使判官一人，发遣送州，取领具月日先报。常务请依常式。”这是指中央下发
给地方政府的紧急公文，通过本道设在京师的进奏院，送付本道长官（即所谓“本使”），再由观察判官
负责转发给下属诸州政府。非紧急公文（常务）则按《公式令》规定的程序执行。
两使判官还负有财务审计之责，唐德宗建中元年（７８０）四月，“比部状称：天下诸州及军府赴句帐

等格，每日诸色句征，令所由长官、录事参军、本判官，据案状子细句会”，又引唐代宗大历十二年
（７７８）六月十五日敕曰：“诸州府请委当道观察判官一人，每年专按覆讫，准限比部者。”⑧地方政府每
年向比部呈报勾征账目，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财务审计，而使府负责此事的就是判官和孔目官⑨。至
于勾征与勾稽的区别，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瑏瑠，兹不赘述。关于两使判官掌管受（付）事发辰之事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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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孔目官负责勾稽文案的记载，多见于出土文书，其研究情况参见钱伯泉：《“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书”研究》，《新疆大学
学报》１９９３年第３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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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更加明确的史料记载，据李商隐《樊南乙集序》载：“故事，军中移易牒刺，皆不关决记室，判官专掌
之。”①文中所谓记室，指记室参军，掌书檄表奏的起草，而公文的接收和发出，则由判官负责，与记室
参军无关。由于勾检非判官主要职责，亦不赘述。

关于两使判官的设置，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记节度判官置二人，而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却记载说两
使判官各置一人。其实两书所记并不矛盾，后一书所记的是大历以来的情况。如此之少的职数，如
何能应付前述的繁重事务呢？其实在唐后期其职数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，至唐宣宗大中时期达到了
五六人之多②。其具体选任情况是：由于两使判官亦属于幕职官，故“未见品秩”③。幕职官通常多由
长官辟置，可是判官、副使、行军司马等，却大都由朝廷选任，最起码也是长官奏请朝廷同意后再任命
的，显示出其不同于一般幕职官的特点。由于幕职官没有品秩的规定，其品秩高低以其所带的检校、

试官衔决定。唐德宗贞元九年（７９３）十二月制：“今后使府判官、副使、行军已下，使罢后，如是检校试
五品以上官，不合集于吏部选，任准罢使郎官、御史例，冬季闻奏。”④唐制，六品以下官由吏部铨选，五
品以上由宰相或皇帝选任，而检校、试官不在此列，故以上规定是对这几种幕职官选任高度重视的一
种表现。到了五代时期干脆将其全部改由朝廷选任，而不再管品秩高下。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
（９３０）规定：诸道行军司马、副使、两使判官已下，任满前一个月，“本处闻奏，朝廷选替补授”。后唐末
帝清泰二年（９３５），又改为“今后朝廷只除两使判官，其书记以下，任藩府自辟”。后唐末帝清泰三年
又规定：“应两使判官、畿赤令长，取郎中、员外、补阙、拾遗、三丞、五博、少列官僚，选择擢任。”⑤直到
后汉时期，仍然强调：“其诸道行军、副使、两使判官，并不得奏荐，委中书门下选除。”⑥说明朝廷对两
使判官的选任越来越重视。

唐代两使判官的选任还有一个特点，即多带御史衔，或是检校，或是试官、摄官。如韦雍“张弘靖
镇幽州日，奏授观察判官，摄监察御史”⑦，李卿材“遂以观察判官辟。奏授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”，

孔某“表署观察判官，假监察御史”，高彬“奏授观察判官，试大理评事、兼监察御史”⑧。类似史料在史
籍及墓志中甚多。甚至还有从御史中直接选任为两使判官的现象，如崔郢为监察御史，唐文宗开成
（８３６ ８４０）中改“为侍御史，充鄜坊节度使判官”⑨；李景业“以监察里行为观察判官”瑏瑠；宗羲仲“授大
理少卿兼监察御史，仍充节度判官”瑏瑡；卢冀“以明识利器为侍御史、泾原节度判官”瑏瑢。这一现象在唐
代颇为常见，以至于“长庆二年正月，御史中丞牛僧孺奏：‘诸道节度观察等使，请在台御史充判
官。’”瑏瑣为什么要在御史中选任两使判官呢？当然与其属于监察性质的职官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正因
如此，许多两使判官任满后，又到御史台任职，这样的事例太多，试举几例：牛仙客任朔方节度使时，

以姚闳为判官，他升任宰相后，姚闳也迁为侍御史瑏瑤。李憕“奏知名之士崔希逸、咸廙业、宇文顺、于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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卿、李宙及憕为判官，摄监察御史……以课并迁监察御史”①。杨收、杨严兄弟同在西川任职，“兄弟同
幕，为两使判官，时人荣之。俄而（杨）假自浙西观察判官入为监察御史，收亦自西川入为监察。兄弟
并居宪府，特为新例”②。杨假与杨收亦是兄弟关系。孙简“授监察御史里行，充镇国军判官，征为监
察御史”，崔慎由“兼殿中侍御史、义成军节度判官，复入台为监察御史，转殿中侍御史”③。两使判官
多入台任御史，是因为其本来就属于监察性质的官员，业务熟悉，自然是御史台选任官员时的首选。
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唐后期变化的结果，并非始终如一，如“天宝二年八月七日敕：所置御史，职在

弹违，杂充判官，诚非允当。其诸道节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，并停。自今已后，更不得奏。若切须
奏者，不得占台中缺”④。说明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以御史充任两使判官的现象，此次虽然禁止再以御
史杂充判官，但却没有把路堵死，如果确实需要，可另行奏请，授予检校官或试官，就无须再占御史台
的员额了。上述牛僧孺奏请以在台御史充任判官的行为，说明唐后期地方吏治已非天宝时期可比，

强化对地方吏治的监察已是势在必行了。

二、两使判官的监察职能

关于两使判官所负的监察之责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：

其一，负有监察吏治之责。如唐文宗太和七年（８３３）七月规定：诸州刺史任满离职一个月后，由
本州上佐和录事参事将其功过行能调查清楚，“各具事实申本道观察使，简勘得实，具以事条录奏，不
得更为文饰，其文状仍与观察判官连署”。如有不实，“观察判官、分巡院及知州上佐等，并停见任，一
二年不得叙用”⑤。为什么要判官与观察使共同在文状上署名呢？原因就在于其负有监察之责，如文
状内容不实，就要受到处罚。唐文宗太和三年（８２９）十一月诏曰：刺史如有违法行为，“本判官不能规
正”，“并量加贬降”⑥。唐懿宗时敕曰：刺史施政不力，“如藩方不谨察廉，或致下人上诉，推覆得实，观
察使别候敕旨，本判官远加谴罚”⑦。唐僖宗也颁布过类似的诏敕：刺史、县令“如或贪残不理，害我疲
人，委中书门下重加惩殿，仍令诸道长吏、观察判官切加察访，每岁具善恶奏闻”⑧。直到五代时期判
官的这一职责仍然没有变化，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（９２８），由于诸道解送的参加神童科考试的童子，

或年龄过大，或“道字颇多讹舛”，于是规定地方政府今后如考查不严，滥发解文，“其逐处判官及试官
并加责罚”⑨。处罚试官是因其没有尽到严格考试之责，至于处罚判官，则是其没有尽到监察之责。

在这一时期因为判官等未尽监察责任而被处罚的例子也是有的，如孟昇隐瞒其母之丧，于孝道有亏，
后唐明宗赐其自尽，“观察使、观察判官、录事参军，失其纠察，各有殿罚”瑏瑠。

唐前期实行州、县两级行政区划，刺史有事可以直接上奏朝廷。唐后期实行道、州、县三级行政
区划，为了适应这种体制，唐宣宗大中三年（８４９）二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诸州刺史到郡，有条流，须先申
观察使，与本判官商量利害，皎然分明，即许施行。……敕旨：依奏。”瑏瑡其实早在此之前，就已经存在
制敕不下支郡、刺史不专奏事的情况了，此次不过是对这一体制再次确认罢了。支郡有事申报观察
使，体现的是以上对下的领导体制，观察使接报后与判官商量，除了因判官分判诸曹，掌管具体政务

８９ 文史哲·２０１４年第５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瑏瑠

瑏瑡

刘昫等撰：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七下《李憕传》，第４８８８页。

刘昫等撰：《旧唐书》卷一七七《杨收传》，第４５９８页。

分见周绍良主编：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宝历０１０《孙简墓志铭》，第８７６页；咸通０５３《清河崔府君（慎由）墓志》，第１０７５页。

王溥：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二《御史台下·杂录》，第１２８０页。

王钦若等编纂：《册府元龟》卷六三六《铨选部·考课二》，第７６２９ ７６３０页。

王钦若等编纂：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五五《帝王部·督吏》，第１８７９页。

宋敏求编：《唐大诏令集》卷八十六唐懿宗《咸通七年大赦》，北京：学林出版社，１９９２年，第４４４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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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还有一点就是体现了其所负的监察之责，便于随时履行这方面的职责。
在地方官员的迁转与铨选方面，判官亦负有把关的责任，主要体现在推荐人选与档案资料的审

查把关上。如唐德宗贞元元年（７８５）十二月规定：在这一年的选人中，“其中有文词博赡、学术精通、
灼然为众所知，亦任于所在州府程状本州长官，精加选择，堪奖拔者，具解由送，依例赴集。至省审考
核，有才实相副，别状送名。如有渝滥，其本州署申解牒本判官，量事科罚”①。再如唐武宗会昌六年
（８４６）五月制曰：“县令员数至广，朝廷难悉谙知，吏部三铨只凭资考，访于近日多不得人。委观察使
于前资摄官内，精加选择，当具荐论。如后犯赃，连坐所举人及判官，重加惩责。”②以上这些事例都属
于推荐人选，以便于吏部从中选拔优秀人才，然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如荐非其人，则要对判官进行处
罚，其原因就在于其负有监察与审核的责任。唐朝后期由于战乱与社会动荡，“三库敕甲，又经失坠，
因此人多罔冒，吏或诈欺”，甚至有将档案“改张毁裂”的现象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贞元四年（７８８），

吏部奏请：“谨具由历状样如前。伏望委诸州府县，于界内应有出身以上，便令依样通状。限敕牒到
一月内毕，务令尽出，不得遗漏。其敕令度支急递送付州府，州司待纳状毕，以州印印状尾，表缝相
连，星夜送观察使。使司定判官一人，专使勾当都封印，差官给驿递驴送省。……敕旨：依奏。”③所谓
“由历状样”，“由”是指“解由”，是官员任满时发给的一种文书，上书任满年月等内容；所谓“历”，指
“历子”，是官员赴任时，吏部签发并加盖印章的公文，注明应到任的年月等内容；所谓“状”应是指考
状，也叫考牒，即历次考课的记录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由吏部颁下这些文书档案的标准样式，由各
级地方政府依样补充或核实此类档案，然后密封报送到使府，再指定判官一人汇总审核，盖印密封后
差官报送吏部。此类事务之所以仍由判官负责，与其所负的勾稽和监印之责是分不开的。
其二，负有考课下属官吏之责。后唐明宗天成元年（９２６）五月敕曰：“诸使府……官吏考课，合是

观察判官专判。”④其实后唐的这一规定沿袭的就是唐制，试举一例：阳城在唐德宗时任道州刺史，勤
政爱民，由于道州土瘠民贫，阳城不愿加重百姓负担，以至于“赋税不登，观察使数加诮让”。年终考
课时，阳城“自署其第曰：‘抚字心劳，征科政拙，考下下。’”观察使派判官核查，到了道州后，阳城却将
自己关在监狱，其下属官吏曰：“刺史闻判官来，以为有罪，自囚于狱，不敢出。”⑤观察使又派别的判官
来核查，感于其爱民心切，遂不了了之。吏部考功司是主管全国官员考课的机构，在藩镇使府中与其
发生工作关系的就是判官。这一点可以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（８１９）十一月考功司的上奏中得到证
实，其原文如下：“外官应申考解，先无限约，请自今以后，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毕。如违本牒，使罚本
判官决本典。”⑥考解是每年考课结束后，地方政府上报当地考课结果的公文。在唐前期本来规定有
上报考功司的时间，可能是唐后期长期没有认真执行，故考功司才重新奏请以每年的十一月十五日
为限。所谓“到省毕”，是指报送到尚书省，这是由于吏部隶属于尚书省之故。按照唐制，各级政府的
考课之事均由其长官主持进行，实际上各级长官只是负领导之责，在使府中具体工作是由判官负责
的，上面引文所说的“观察判官专判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到期不能将考解送达京师，则要处罚判官。
自贞元、元和以来，皇帝多次颁诏，加强对刺史、县令的监察考核。唐宣宗大中元年（８４７），根据

其考课成绩分为三个等级，“其（指县令）在第一等，委中书门下及吏曹优与处分；第二等依资改转；第
三等量加降黜。其受替后，委刺史、录事参军比验等第，申观察使与观察判官勘验，诣实申奏。……
其刺史，委观察使判官具考课闻奏”⑦。引文中的录事参军，指州录事参军，观察使判官指观察判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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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者负责对县令的考课，后者负责对刺史的考课，这种逐级考课的方式完全符合唐朝考课制度的规
定，说明唐前期制定的考课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。
其三，负有监察司法审判之责。据《新唐书》卷五十六《刑法志》载：“京师决死，莅以御史、金吾，

在外则上佐，余皆判官莅之。”判官莅临决死刑场，与御史一样，都是以监刑官的身份出现的，如罪犯
喊冤，则由其呈报并停刑再审。判官不仅负有监刑之责，还负有司法监察之责。唐懿宗咸通十二年
（８７１）五月敕曰：“应天下所禁系罪人，除十恶忤逆、故意杀人、合造毒药、持仗行劫、开发坟墓外，余并
宜疏理释故。或信任人吏，多有生情系留，续察访得知，本道观察使判官、州府本曹官必加惩谴，以诫
慢易。”①可知有关司法方面敕令的落实，依靠的是诸道判官等地方官员监督，然而这并非出于皇帝偶
然的指令，实际上也是判官本身所具有的职能使然。比如唐文宗太和四年（８３０）九月，御史台奏曰：
由于各地官员推勘刑狱，“有累月不申，兼频牒不报者，遂使刑狱淹恤”，请求“各得远近程限，及往复
日数。限外经十日不报者，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罚三十直；如两度不报者，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五十直；
如三度不报者，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一百直。如涉情故违敕限者，本判官勾官牒考功书下考”②。之所
以要处罚判官，是因为其负有司法监察责任。关于判官行使监察刑狱权力的实例也是有的，如李方
玄进士及第后，“裴谊奏署江西府判官。有大狱，论死者十余囚，方玄刺审其冤，悉平贷之”③。这一制
度也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，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（９３０）七月，大理卿魏迢奏请说：“诸道刑狱，恐有淹
滞，望令本道判官一人，每月两度汇囚疏理。”④具体实例也是有的，如长兴四年（９３３），沧州节度使卢
质“奏荐沧景观察判官靳诩，雪得冤狱，乞行恩奖”⑤。正因为两使判官具有这样的职能，故唐人李观
在《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》一文写道：李公士为观察判官，在浙西任职“十有余年，……多辨疑狱，多释
冤囚，疑似得昭，纠纷得宁，四方翕然”，又曰：“公乘轺车，日往月还，剖断善恶，明白可观，六州之士，
为颂作歌，天下名贤，罕不咨嗟。”⑥可见监察司法，昭雪冤狱，是判官的主要职责之一。
正因为判官负有这样的职责，所以在唐五代时期甚至委派判官直接参与审案，而且呈现出越来

越多的趋势。如杜兼的从弟杜羔与其母早年失散，“及（杜）兼为泽潞判官，鞫狱，有媪辨对不凡，乃羔
母，因得奉养”⑦。会昌中，江都尉吴湘受赃，“李绅令观察判官魏铏鞫之，赃状明白，伏法”⑧。因为两
使判官多直接参与司法案件的审理，唐政府在元和三年（８０８）正月颁敕规定：“今后应坐赃及他罪当
赎者，诸道委观察判官一人专勾当。”⑨到了五代时期，两使判官参与司法审案便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
象。后唐天成（９２６ ９３０）中规定：“应所禁囚徒，不许（论）州县厢县，大小刑狱。委观察使、刺史慎选
清强判官一员，于本厅每月二十六日两衙引问，明置狱状，细述事端。大则尽理推寻，小则立限决
遣。”瑏瑠类似的史料还很多，如后汉苏逢吉“在河东幕府，帝尝令静狱以祈福，逢吉尽杀狱囚还报”。胡
三省注曰：“谓为河东节度判官时也。”瑏瑡后汉“乾祐二年十二月，邓州节度判官史在德弃市。以其误断
民崔彦等八人，犯牛皮禁罪，皆至死刑故也”瑏瑢。后周太祖广顺三年（９５３）九月，同州节度判官刘震，

００１ 文史哲·２０１４年第５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瑏瑠

瑏瑡

瑏瑢

刘昫等撰：《旧唐书》卷十九上《懿宗纪》，第６７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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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断杀里人康重等，其亲属诉冤”云云①。这些都是判官直接负责审案的例子。
尽管如此，五代时期两使判官的监察之责并没有丧失，这一点从下面的史料中可以得到证实。

天成三年（９２８）闰八月，滑州掌书记孟昇因隐匿母丧，被后唐明宗下令处死，并同时颁敕曰：“观察使、
观察判官、录事参军，失其纠察，各有殿罚。”②这些官员之所以被处罚，显然是因为没有尽到监察之责
的缘故。

其四，负有财政方面的监察之责。首先是对赋税征收的监察。唐朝实行两税法时明确规定除两
税之外，其他税负全部免除，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，各种杂税科配层出不穷，于是朝廷多次下令
命诸道判官加强监察。如唐文宗于太和三年、七年连续颁布禁令，“苟有此色，本判官重加惩责，长吏
奏听进止”③。然而收效甚微。其次，命判官加强对本道财务开支的勾检。唐后期实行两税三分，留
州部分虽归地方使用，仍必须接受中央比部的审计，每年要将开支情况及剩余钱物的账目呈报比部，
“每（年）限五月三十日都结奏。旨下之后，更送户部。若违限及隐漏不申，录事参军及本判官并牒吏
部使阙”④。再次，负有监察当地官吏俸禄发放之责。唐制，地方官吏的俸禄从当地财政收入中开支，

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，致使财政收入不平衡的情况比较严重，于是中央户部有时会给一些地
区补贴一定数额的钱物，以维持俸禄的发放。如元和六年（８１２）、七年（８１３）连续向河东、凤翔、鄜坊、
邠州、易定等道支给料钱共６２５００贯，却被观察使另作他用。于是在会昌元年（８４１）“令户部以实物
仍及时支遣，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，随月加给官人，不得别将破用，如有违越，观察判官远贬，

观察使奏取进止”⑤。之所以命判官专判，就是为了发挥其监察职责，以便对观察使的权力有所制约。
常平仓的主要作用在于调节物价，有时也用于救济贫民或灾荒。诸道的常平仓通常委判官专管，所
谓“旧常平钱粟，并委本道判官勾当处置，使敛散及时，务以矜恤”⑥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下来，唐文
宗太和九年（８３５），“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，岁增市之。非遇水旱不增者，判官罚俸，书下考”⑦。
除了以上这些财政方面的事务外，还有不少与财税有关的事务也由判官负责，比如私盐的查禁。

唐朝自德宗以来，由于削藩战争的缘故，财政开支紧张，遂进一步加强了对私盐的查禁。除了严刑惩
处私贩者外，还规定：“节度观察使以判官、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，漏一石以上罚课料。”目的就在
于督促这些官员尽心于此事。到了文宗开成（８３６ ８４０）末，又“诏私盐月再犯者，易县令，罚刺史俸；

十犯，则罚观察、判官课料”。唐宣宗即位后，“茶、盐之法益密，粜盐少、私盗多者，谪观察、判官，不计
十犯”⑧。可以明显地看出，对负责查禁私盐官员的处罚力度是越来越大了。

唐朝政府对民间余粮实行和籴政策，本来是为了解决政府储粮不足的问题，在客观上也具有平抑
粮价的作用，不至于因谷贱而伤农。然而各地政府急需粮食时，往往会强行籴粮，丰年或粮食不缺时，却
拒绝和籴，从而伤害了农民的利益。所以朝廷经常下令禁止地方政府擅自闭籴，并命御史台严加察访，

然效果并不明显，于是便在唐后期委派诸道判官和录事参军负责此事，规定“每道委观察判官，每州委录
事参军勾当，逐月具申闭籴事由申台”⑨。即假如要闭籴，必须要把具体理由申报御史台。

遇到灾荒时，朝廷如从异地调运粮食救济，由于路途遥远，耗费时日，往往难以及时救灾。如宪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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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和（８０６ ８２０）初，江淮饥荒，朝廷调江西、湖南等道米，数额达７０至１００万石，“往返数千里，五六个月
舟船方到。百姓殍殕相望，转徙沟壑”。于是经李绛奏请，令就近收贮，规定“如是观察州，即令观察判官
一人专知判，诸州即录事参军专知判。如有迁转改易，分明交付后人”①。唐代后期，甚至连军费的支出
也都要判官参与，所谓“春冬给衣，及每月粮米，并须当时分付。如依前克拆，本判官、本将并重加贬责，

长吏别议处分”②。之所以要求判官参与，就是要发挥其监察作用，杜绝或减少诸将的克扣和折给行为。
其五，其他方面的监察。在唐后期两使判官监察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地方事务的各个方面，比如

馆驿邮传本来有专使负责，御史台派人监察，可是在元和五年（８１０）正月，考功奏：“诸道节度使、观察
等使，各选清强判官一人，专知邮驿。如一周年无违犯，与上考。如有违越，书下考者。……仍请永
为常式。敕旨：依奏。”③实际上判官负责只是监察馆驿之务，具体事务则有驿官管理。
户口的增减本是各地长官的责任，然而监察之责却在诸道判官。据孙元《大唐铜山禅师信行和

尚兰若记》载：“贞元十三年春，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博陵崔公行府幕郎官判官李公臻巡户口，兼封闭诸
山兰若。”④可知检查诸州户口增减也是判官的职责之一。其实早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（７４１）时，就
规定：“自今以后应造籍，宜令州县长令、录事参军，审加勘覆。更有疏遗者，委所司具本判官及官长
等名品录奏。”⑤如有疏漏为什么要将判官的名品上报朝廷呢？原因就在于其负有监察勘核之责。会
昌六年（８４６）敕曰：“大郡走失七百户以上，小郡走失五百户以上者，三年不得录用，兼不得更与治民
官。增加一千户以上者，超资迁改。仍令观察使审勘，诣实闻奏。如涉虚妄，本判官重加贬责。”⑥从
“如涉虚妄”则处罚判官一句，可知直到此时判官在这方面仍负有监察之责。

在唐代凡朝廷颁布的诏敕，在各地实施时往往都依靠判官检查落实。唐文宗曾规定严禁生产
“纂组文采”、华美难得之物，要求天下州府“敕到后一月日内，所有此色机杼，一切焚弃讫闻奏。并委
观察判官严加检察，犯者以故违敕论”⑦。再如唐懿宗颁敕规定每年三月一日至五月末“不许采捕水
虫禽鸟”，但“虽有敕禁，尚恐因循”，于是便命天下长吏“差清强判官专勾当，切更分明检举”⑧。至五
代时期仍是如此，如后唐明宗时部分地区发生了旱灾，“河中、同、华、耀、陕、青、齐、淄、绛、莱等州各
申灾旱损田处，已令本道判官检行，不取额定顷亩。如保内人户逃移，不得均摊抵纳本户租税”⑨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使府内部的监察均由两使判官负责。此外，判官还要负责监察下属诸州，这一点
史籍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，如唐代宗大历三年（７６８）九月，滑亳节度使令狐彰“使节度判官姚奭按行
颍州”瑏瑠，便是一例。正因为判官职事如此重要，所以唐人对其十分重视，认为“谋而济美，佐而成能，

必求贤者，礼而居之；无则阙如，不苟其人”瑏瑡。可见对两使判官的素质要求之高，宁缺勿滥。

三、孔目官的设置及职能

唐朝的中书门下、集贤院、太常寺、宗正寺、吏部、神策军、清望官四品以上以及地方道、州一级政
府中大都置有孔目官，其机构则称司，也有称院或房的。关于孔目官的人数，史书中只说集贤院置一
员、神策军二员，诸道员数未见明确记载，从诸书零星的记载看，很可能每道仅置一员。由于孔目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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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院）所掌事务繁杂，故孔目官的下属人员比其他诸曹要多一些。《文苑英华》卷八〇六收有蔡词立所
撰的《虔州孔目院食堂记》，食堂，即所谓公厨也，其中写道：“亦非唯食为谋，所以因食而集，评议公事
者也。”既然在进食时还要商议公事，可见人数不少。这还是州一级的设置，使府的人数可能还要更
多一些。“孔目”一词本指文案目录，《史通·内篇·题目》说：“乃类俗之文案孔目、药草经方，烦碎之
至。”至唐代始用来作为掌管文案的官名，在使府中孔目官的地位要比判官低，也是使府中的重要职
官之一。陈岘在闽“初事太祖为孔目吏”，由于善于聚财，“由是得宠迁支计官”①。孔谦在魏博任孔目
官，由于供军无缺，被晋王李存勗提拔为支度使②。说明直到唐末五代时期，孔目官的地位仍低于支
计官、支度使，更何况两使判官了。
关于孔目官的职能，胡三省说：“唐藩镇吏职，使院有孔目官，军府事无细大皆经其手，言一孔一

目，无不综理也。”③这种说法比较笼统，似乎使府之事无所不管。他在另一处说道：“孔目官，衙前吏
职也，唐世始有此名；言凡使司之事，一孔一目，皆须经由其手也。”④仍然比较含糊，且“衙前吏职”的
说法也不全对。前面提到的《虔州孔目院食堂记》一文，对孔目院所掌事务有具体记载，录之如下：

　　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，有曹署者，则有公厨，亦非唯食为谋，所以因食而集，评议公事者也。繇
是凡在厥位，得不遵礼法举职司，事有疑，狱有冤，化未洽，弊未去，有善未彰，有恶未除，皆得以议
之，然后可以闻于太守矣。冀乎小庇生灵，以酬寸禄，岂可食饱而退，群居偶语而已。况虔居江岭，
地扼咽喉，有兵车之繁，赋役之重。苟一物为害，则万姓何辜；一纲不提，则七邑何守！同舍诸公，
得无属意焉？小子承乏，每惭尸素，志求短拙，忧心忘飡。或有公事之稽留，狱讼之冤滞，六曹之臧
否，百姓之惨舒，农桑之失时，乡闾之蠹弊，闻见所未及，才智所未臻，希会馔以言之，共裨风化。⑤

此文撰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（８７２）五月三日，所述的虽然是州级孔目院的职能，然亦能反映其上属机构
的职能情况。从此文看，孔目院对当地行政、赋役、军事、司法、生产、教化等，无不商议讨论。从“或有公
事之稽留，狱讼之冤滞，六曹之臧否”等语看，其还负有对本地官吏的监察之责。如是这样，其职能岂不
与判官的职能重复了吗？因此仅凭此文的记载仍不足以搞清唐代孔目官的职能情况。
实际上孔目官所经手的只是各种文案而已，并非具体政事的处理。关于这一点，唐人所撰《孔目

判》有明确的记载：“案牍填委，簿领殷繁，剖析是凭，准绳斯在，事资孔目，以备阙遗。”⑥在其经手各种
文案之时，并非仅仅收发和保管而已，而是要进行勾稽和核查。由于唐代相关史料较少，宋承唐制，
可以从中搜寻一些有用的史料。据宋人洪迈说：“翰苑有孔目吏，每学士制草出，必据案细读，疑误辄
告。”⑦连翰林学士提草的制敕其都要仔细核查，更不要说其他文案了。宋代其他部门的孔目官也都
负有这样的责任，如“度支员外郎、秘阁校理、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安焘代吕嘉问详定闲冗文字”⑧。
“详定闲冗文字”一句将其职能说得十分清楚。对于地方政府的孔目官来说，职能亦是如此，只是掌
管文案比较复杂罢了。如宋太祖开宝元年（９６８）五月甲午，“诏诸道州府追属县租，以籍付孔目官，擅
自督摄逋赋，因缘欺诈，破扰吾民，自今令录事参军躬按文簿，本判官振举之”⑨。可见孔目官掌管的
只是簿书等文案，真正负责监察任务的却是判官，录事参军负责对文案的勾稽。孔目官除了负责检
详文案文字外，当然还要负责文案的受付，如不尽职，将会受到处罚，如宋神宗时，“诏右赞善大夫、检
正中书刑房公事范纯粹，太子中允、检正孔目房公事马珫，各罚铜六斤”。其中马珫被处罚的原因是

３０１论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吴任臣：《十国春秋》卷九十八《闽·陈岘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３年，第１４１０页。

欧阳修：《新五代史》卷二十六《孔谦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７４年，第２８０页。

司马光编著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八“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”胡三省注，第７３５７页。

司马光编著：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六“唐玄宗天宝十载二月”胡三省注，第６９０５页。

李昉等编纂：《文苑英华》卷八〇六，第４２６３页。

李昉等编纂：《文苑英华》卷五四九，第２８０４页。

洪迈：《容斋随笔》卷十五《京师老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５年，第２０２页。

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七九“熙宁九年十二月辛卯”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６８３２页。

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九“开宝元年五月甲午”，第２０２页。



“珫坐不承受文字也”①。唐代孔目官的职能亦是如此，正如《孔目判》所说：“众务条流，须施孔目，凭
之以提纲纪，藉之以恤机衡。”②从“凭之以提纲纪”一句，可知其所掌管的文书公案可以用来检核官吏
工作情况，发挥提振纲纪的作用，而不是由孔目官直接对官吏进行监察。唐人在记述一些优秀的孔
目官时，也只是说：“权充本州孔目判官，吏不敢欺，人乐其业。”这里是指郑玉③。所说的“吏不敢欺”，
也仅是指其精通文案，诸曹吏无法作弊而已。
从上引《虔州孔目院食堂记》所记的“有善未彰，有恶未除，皆得以议之，然后可以闻于太守”等句

看，唐代的孔目官在掌管并检核文案时，如发现政事有不当之处，有责任报告当地长官，而不是自行
处理，这就说明孔目官负有勾稽文案的职责。唐人常衮所撰的《授王幹等太子左赞善大夫制》中提到
为王幹提升官职的原因时，写道：“贞以干事，敏于在公，掌戎门之条目，精详著称；董方州之财赋，底
慎惟勤。”④王幹时任福建节度孔目官。制文中仅提到孔目官所掌的诸多文案中的两类，即军事文书
与财税文案，可见这两类事务最为重要，其中尤以后者为重。从笔者所搜集的史料看，亦是如此。如
韩滉大赏诸军，“夜问孔目吏曰：‘今日所费多少？’诘责颇细”⑤。韩滉之所以问孔目官，原因就在于其
掌管着财赋簿籍。楚国马希范“用孔目官周陟议，令常税之外，大县贡米二千斛，中千斛，小七百斛；
无米者输布帛”⑥。后周太祖广顺元年（９５１）七月制曰：如果两税征收亏欠，“县令、主簿罚一百直，勒
停；录事参军、本曹官罚七十直，殿两选；孔目官罚七十直，降职……”⑦。处罚县令、本曹官（指户曹参
军），是因为其是主管官员；处罚县主簿、录事参军及孔目官，则是因为其负有勾稽或监察之责。上面
提到的孔谦、陈岘等人，也都是因为具有理财之能，从而在孔目官任上被重用的。关于孔目官的设置
及其职能，在敦煌吐鲁番及一些西域出土的文书中亦有所反映，结合史籍记载，可知其还掌管印历、
勘印、省署抄目等事，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，兹不赘述⑧。
从相关史料的记载看，唐五代时期孔目官参与军政事务的现象颇多，或干预刑狱，或参议军事，

或奉命出使，这一切均非其本身职能所规定，而是其长官出于对其信任，有意委派或者主动征询其意
见。有些论者不加区分，将这一切均视为孔目官本身所具有的职能，是欠妥的⑨。后周太祖郭威曾颁
布一道敕令，规定地方官员必须及时赴任，如果违程而没有及时申报吏部的，“罪在本判官、录事参
军、孔目官已下”瑏瑠。判官与录事参军负有监察之责，自然应追究其责任，而孔目官之所以被追究，是
因为官员到任月日的公文是通过孔目司呈报的，故其负有没有及时呈报的责任。从这一角度看，孔
目官的职能中确有一定的监察性质。
总之，在藩镇使府中，两使判官的职责重在监察，而孔目官的职责重在勾稽文案。

四、结　语

杜佑说：“参军后汉末置，参诸府军事，若今节度判官也。”瑏瑡可见判官一职的设置，历史悠久，然官
名及职能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在唐代，两使判官往往还领、摄州刺史，如“关播，大历中，以淮南
判官摄滁州刺史。为政清静简惠，既无盗贼，人甚安悦之”瑏瑢，又如“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，常以判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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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事”①。判官也有正式拜为刺史的，如王绍懿就以深州刺史兼成德节度判官②。至于从两使判官任
上升为刺史的情况就更多了，恕不一一列举。长官死后，往往也由判官代领其职，如“刘赞死于宣州，
严绶为判官，倾军府资用进奉。无几，拜刑部员外郎。天下判官进奉，自绶始也”③。这一点前面也曾
论及，可见判官地位之高，权力之重。
至于孔目官的地位问题，以往的研究看法不一。有人说其“与录事参军之职为近，疑为录事参军

之属吏”④。也有人认为孔目官为市内之“税务部门”或“类似于今日之文书官”⑤。众所周知，录事参
军在地方仅置于州府一级，使府是不置此官的，孔目官如何能够成为其属吏呢？至于认为孔目官为
市内“税务部门”或“文书官”，更是不值一驳。李锦绣在《隋唐审计史略》一书中列举了唐五代时期形
形色色的孔目官，其中有上司内外都孔目官、开拆书状孔目官、书状孔目官、都勾押孔目官、军事孔目
官、鼓铸都勾孔目官、读示孔目官、厅勾孔目官、表奏孔目官、鼓铸孔目官、孔目典等⑥，加上前面所提
到过的孔目判官，说明孔目官的人数是比较多的。可以肯定诸道的孔目官人数是不一致的，往往根
据当地所涉事务而置，比如有些地区没有矿产资源，就没有必要设置鼓铸孔目官了。所有这些孔目
官应该均隶属于孔目司（院），以其中一人为其长，至于其官名如何称呼，尚不得确知，推测内外都孔
目官或者都勾押孔目官很可能是其长官，在宋代很可能称检正孔目房公事。孔目司（院）之长肯定不
是胥吏，而应是官，在上面所提到的众多有关孔目官的史料中都提到其所摄、所试、所检校的官职，从
而可以证明这个问题。至于孔目司（院）所属之众多孔目官，大都应是官，因为上引李锦绣之书中所
提到这些孔目官，大都带有“节度散兵马使”、“管内诸司都勾押”、“随使押衙”等使府僚佐官衔，说明
其身份已不再是胥吏了。在中央诸司中，还有为孔目官减选的记载⑦，也说明其不是胥吏。但是也不
排除其中有胥吏存在，如“（汤）铢为中书小胥，其所掌谓之孔目房”⑧。总之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不可
一概而论，但孔目司（院）之长为职官则应无疑问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在唐代的使府中，监军使的角色值得注意。唐前期多以御史监军，事罢即废，唐

后期在藩镇使府中均置有监军使，由宦官充任，遂成为一种固定的使职。监军使代表皇帝监军，监视
的主要对象是节帅，所谓“外则监护统帅，镇静邦家”⑨。实际上监军使在使府内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
监察作用，所谓“监视刑赏，奏察违谬”瑏瑠。有时皇帝也会责成监军使直接监察庶务，如唐僖宗乾符二
年（８７５）正月规定“便粜货收钱，入冬却籴，仍委本道监使，常加访察；如有上下蒙蔽欺隐，破除闻奏”
云云瑏瑡。不过监军使的设置，主要是针对节帅，并非普通的监察官员。观察使虽为使府行政长官，但
由于其是从唐前期的采访等使演变而来的，故仍具有监察职能，所谓“如郡守不理，或临财不廉，酒食
是营，狱讼糜息，以时奏劾”瑏瑢。不过，观察使毕竟已成为封疆大吏，有大量的军政事务需要处理，因此
使府内部及对支郡的监察更多地还要靠判官、孔目等官执行。

［责任编辑　王大建　范学辉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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